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子项
	法定依据
	事项范围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检查权限
	是否联合

检查

	1
	住房城乡建设

行业各类企业

资质许可后监督检查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总承包特级、一级及部分专业一级除外）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1.企业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情况；

2.企业资质条件及资质标准执行情况；

3.企业的市场行为；

4.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省级单独实施，市县住建、城管部门可以和行政审批局联合抽查

	2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
	
	
	
	
	否

	3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是

	4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二级）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条。
	
	
	
	
	否

	5
	
	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动态核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五条。
	
	
	
	
	否

	6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员资格许可后监督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员资格许可后监督检查
	建设领域注册执业人员注册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四条；《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五条。
	未取得注册证书人员的监管内容：是否存在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以注册师的名义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行为。取得注册证书人员的监管内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况：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注册管理规定；执业范围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规定在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是否执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是否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是否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是否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7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河北省建筑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和履行职责等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8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建筑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9
	建筑市场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河北省建筑条例》第五十一条；《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三条。
	房屋及市政基础设施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行为；房屋及市政基础设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制度落实情况；施工现场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建筑企业、工程造价企业市场行为。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10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四十三条
	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履行质量职责情况；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抽查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条件。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12
	工程建设标准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对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13
	房地产市场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四条；《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七条；《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设立、机构及注册人员开展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日常经纪活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
	专项检查、执法检查、跟踪督办、年度报表审查、备案审查等方式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14
	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监督检查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八条、第六十七条；《河北省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是否违反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未经业主委员会同意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是否按要求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设施、电梯的安全管理工作。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是

	15
	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五条、第四十四条。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现场检查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否

	16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八条。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市政主管部门
	否

	17
	燃气、供热监督检查
	燃气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是否符合燃气企业经营许可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和标准，安全设施、设备是否齐全，罐、站等设施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技术力量是否达到相关标准；是否存在经营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否执行了国家有关燃气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及规章制度等。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燃气管理部门
	否

	18
	
	县级以上城市供热监督检查
	《河北省供热用热办法》第四条。
	是否符合供热企业经营许可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和标准，安全设施、设备是否齐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技术力量是否达到相关标准；是否存在经营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否执行了国家有关供热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及规章制度等。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
	

	19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改动市政燃气设施是否符合经审查的内容。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城镇燃气管理部门
	否

	20
	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废弃物处置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条；《河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三条；《河北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是否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和处置许可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和标准；设施、设备、人员、注册资本、安全制度等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否

	21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三条。
	是否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否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是否有与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其他有关内容。
	现场检查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否

	22
	城市供水水质

监督检查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四条；《河北省城镇供水用水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水质是否达标。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否

	23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审批后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城市供水条例》第三十条。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否

	24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
	城市污水运营单位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城市防汛工作情况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落实及具体实施情况；排水许可资料归档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排水主管部门
	否

	25
	设置大型户外

广告及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的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城市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等，是否经过市、县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否

	26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挖掘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市政主管部门
	否

	27
	对已建成运行的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状况和处理效果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条；《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是否按照国家生活垃圾处理标准规范开展运行管理工作。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否

	28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后的监督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二条。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技术检查等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县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否

	29
	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扬尘污染防治的决定》第五条；《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第五条。
	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履行扬尘污染防治职责情况；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标准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城管执法）主管部门
	是

	30
	城市树木移植或砍伐审批后的监管
	
	《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河北省绿化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是否取得城市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砍伐树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补植树木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移植树木是否确保移植成活率。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城管执法）主管部门
	否

	31
	房地产市场行政监督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
	房地产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房地产市场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行业标准和程序的执行情况；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
	专项检查；执法检查；跟踪督办；案卷审查；投诉处理；年度报表审查；备案审查。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32
	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监督
	
	《河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第二十七条。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监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实施情况。
	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交叉互查、不定期抽查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各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部门
	否

	33
	建筑市场市场行政监督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
	
	《河北省建筑条例》第三条。 
	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行为；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施工行为；项目经理是否依法履职；是否存在超范围承揽工程行为；实名制是否落实到位。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否

	34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的监督检查
	
	《城市绿化条例》第七条；《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第四条；《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第四条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控情况；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情况；城镇古树名木保护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省、设区市、省直管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否

	35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三十一条
	是否按照国家生活垃圾处理标准规范，开展管理工作。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省、设区市、省直管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否

	36
	对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执行情况的检查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河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河北省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单位缴存信息登记、变更、注销情况；为职工设立、转移、封存住房公积金账户情况；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缴存基数执行情况；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是

	37
	民用建筑节能

监督检查
	
	《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四条。
	检查民用建筑建设实施中执行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等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38
	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监督检查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第四条。
	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标准规范等，对在建建筑工程相关建设实施主体使用的材料设备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部分建筑工程材料设备进行抽样送检。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39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活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五条。
	检查绿色建筑建设实施中执行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等情况。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与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相结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不同的检查频次。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22〕54号），结合工作实际，对信用等级不同的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否



